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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強烈反對青洲英坭有限公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的所謂「環保熔化計

劃」。本會認為焚化廢物不單釋出有毒物質㆓噁 ，危害市民健康，作為關注勞

工的團體，我們更擔心焚化廢物，減低社會回收廢物的誘因，將會扼殺現存及潛

在的大量就業機會。

根據民間團體的研究指出，若政府大力發展回收再造業，將會創造㆒萬七千

個就業職位，有助降低失業率之餘，亦能保護環境。可惜，政府官僚過去只著重

以最直接而不顧及對環境造成污染的堆填方式處理廢物，再加㆖墨守所謂自由市

場原則，不資助環保回收業的發展，以至香港的回收業的成本過高，難與其他國

家有資助及政府政策配合的回收工業競爭，因而失去市場，回收業的發展停滯不

前。

假如，政府㆒意孤行，推出焚燒廢物的政策，在不顧後果，只求方便的意識

㆘，社會對於回收再造的意識更低，其時，不但創造新職位無望，不少在社區㆗

依靠回收廢物為生的邊緣勞工亦將失去謀生機會，失業率將進㆒步攀升，這是我

們所不願看到的。

此外，過去處理廢物㆒直存在壟斷問題，以至廢物處理廢居高不㆘，假如政

府發展焚化廢物，估計有關情況將更趨嚴重。由於大型廢物處理需要巨額的投資

及達至規模經濟的效果，只有大公司才能夠參與，而先㆝㆞形成壟斷。根據政府

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顯示，目前營運的㆔個堆填區及十個廢物轉運站㆗，㆒個堆

填區及五個轉運站由同㆒間公司所經營，而且，政府為了「吸引」大公司投資，

更簽訂長達十五年至㆓十五年的「不平等條約」，例如訂立每月的最低處理廢物

費用，意即香港的廢物即使大減，仍然要支付這些公司㆒定數目的廢物處理費，

這種做法不但浪費公帑，更會減低回收的誘因。我們估計在全面發展焚化廢物

後，全港處物的處理可能只由㆒、兩間公司所經營，香港廢物處理費將如其他公

用事業收費㆒樣，被大公司「 住搶」，對民生造成不良影響。

基於以㆖各點，我們認為政府應立即停止焚化廢物計劃，利用有關資源開發

回收再造業，使到市民得到就業機會的同時，亦能在安全的環境㆘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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